湖南省环境保护厅
关于湖南海洲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活塞环生产线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意见的函
湖南海洲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你公司《验收申请函》及相关资料收悉。经研究，现函复如下：

一、湖南海洲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活塞环生产线建设项目位于位于浏阳市永安镇现代制造生产基地内，项目建设主要内容包括：1#厂房、3#厂房、铸造车间、办公楼、综合楼、供水、供电设施及环保治理设施的建设。项目主要生产工艺包括熔铸、机加工工序、表面处理、检验和成品包装。项目配套建设了铬雾净化处理设施、油烟净化装置、加碱循环池、净化循环处理池、废水处理站等设施，施行了雨污分流、污污分流，含铬废水经单独处理后循环使用，其他生产废水、生活污水分别经处理设施处理后排入园区污水管网，然后进入永安镇现代制造生产基地污水处理厂。
二、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编制的《湖南海洲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活塞环生产线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湘环竣监〔2013〕71号）表明：
1、废气：电镀工序产生的废气经铬雾净化装置处理后由25米排气筒排放；电炉熔铸、翻砂制模废气车间内无组织排放；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装置处理后由15米排气筒排放。经监测：铬雾净化装置铬酸雾排放浓度及排放速率最大值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二级标准限值；厂界无组织废气4个监测点铬酸雾排放浓度最大值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二级标准值；食堂油烟排放浓度平均值符合《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标准限值。
2、废水：项目废水主要为电镀废水、铬雾净化设备喷淋废水、酸洗磷化废水、车间清洗废水和生活污水。其中电镀槽清洗废水加碱处理循环使用，少量补充电镀槽；镀件三级逆流漂洗废水闭路循环使用，少量作为电镀槽补充水；铬雾净化设备喷淋废水和车间清洗废水进入含铬废水收集池加碱还原处理，循环使用不外排；磷化酸洗废水经磷化废水处理池加CaCl2、NaOH与高效絮凝剂混合处理后，排入城市管网并最终进入永安镇现代制造产业基地污水处理厂处理；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经城市管网排入永安镇现代制造产业基地污水处理厂处理。经监测：酸洗磷化废水处理站出口（车间排口）总铬、六价铬、总镍、总银、总铅、总汞排放浓度日均值最大值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1标准限值；生产和生活污水总排口pH值、石油类、动植物油、总锌排放浓度日均值最大值符合《污水符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三级标准限值；化学需氧量、氮氮、悬浮物、磷酸盐（以P计）排放浓度日均值最大值符合永安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COD≦300mg/L、氨氮≦30mg/L、悬浮物≦180mg/L、总磷≦2mg/L）。
3、噪声：厂界噪声3个监测点昼间、夜间噪声最大值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

4、固废：边角余料、铁屑、成品检验工序不合格品为一般固体废物，全部返回熔铸工段综合利用。废乳化液、废水处理后压滤污泥、电镀槽滤渣属于危险废物，有危废暂存库暂存。其中废乳化液送湖南省电子废弃物处理中心公司处置，污泥、电镀槽槽滤渣送永兴县元泰应用材料公司处置。

三、湖南海洲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活塞环生产线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手续齐全，各项环保措施基本落实，主要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环保标准，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
四、项目投入正式运行后，应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日常管理，确保各类污染物排放稳定达标。

五、长沙市环保局、浏阳市环保局负责项目运行期的环境监管。
湖南省环境保护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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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长沙市环保局、浏阳市环保局。
